
 
   總務處環安衛組  



為什麼要定期體檢並繳交體檢報告？ 

 
• 法源依據： 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及
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條
規定，勞工有接受體格檢
查之義務。 

• 相關罰則： 

1.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5條
雇主處3-15萬元罰鍰。 

2.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6條
員工處3,000元以下罰鍰。 



定期體檢報告繳交目的? 

• 體格檢查目的： 

 1.瞭解員工健康狀況。 

 2.落實預防醫學，早期
發現疾病，早期治療，
維護及促進校園安全
(防止傳染病傳播)。 



體格檢查辦理對象 

•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定義
的第二類事業之實驗(習)室、
實習(試驗)工場教職員工(含
公、勞保身分者)一般健康檢
查。 

• 第三類事業一般勞工(勞保身
分者)一般健康檢查。 

• 職安法定義從事特別危害健
康者之特殊健康檢查。 

• 教職員為公保身分者，從其
公務人員規定辦理。  

 



體格檢查辦理方式 

• 每年環安衛組篩選當年度符
合資格對象後，接洽勞動部
許可之醫療機構至本校辦理
勞工一般健康檢查，並由環
安衛組發信給需要受檢人員。  

• 勞動部職安署認可之勞工體
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檢查
查詢網址如下： 

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a
sshp/hrpm1055.aspx 

 



定期體檢法規規定體檢項目 

 

健康問卷 作業經歷、既往病史、生活習慣及自覺症狀之調查。 

一般理學檢查 身高、體重、腰圍、視力、辨色力、聽力、血壓及身體各系 
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。 

X 光檢查 胸部Ｘ光（大片）攝影檢查。 

血液檢察 血色素 Hb 、白血球 WBC 。 

血脂肪檢查 膽固醇 、三酸甘油酯 、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、低密度膽固醇 

糖尿病檢查 飯前血糖 Glucose 

肝功能檢查 血清丙胺酸轉胺 ALT 

腎功能檢查 肌酸酐 creatinine 

尿液分析 尿蛋白 urine protein 及尿潛血 Urine OB 



定期體檢規定年限 

• 40歲以下，每5年體格檢查一次。 

• 40~64歲 ，每3年體格檢查一次。 

• 65歲以上，每1年體格檢查一次。 

• 以上體格檢查規定之年限，所
繳交報告之檢查報告(或舊有報
告)，須符合下列規定：  

1.須依法規規定項目檢查，若有不 

  足項目，仍須加做該項檢查。 

2.檢查醫院需為勞動部職安署認可 

  之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。 



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(體檢表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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